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5 1114

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

与发展报告与发展报告
张宏亮  沈豫齐■

本文通过专精特新企业的指数评

价体系与方法，对2024年专精特新企

业的治理、创新与发展总体能力展开

综合评价，并编制了专精特新企业治

理、创新与发展能力报告。报告所用

企业数据源自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

布的公开信息（公司网站、巨潮资讯

网、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网站、上

市公司网站等，以及国泰安CSMAR数

据库、万德〈Wind〉数据库、东方财富

数据库）。报告所评价企业以是否入

选省（市、自治区）级工信部门认定的

专精特新企业，以及工信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或重点“小巨人”企业为标

准。在全国12 651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中，新三板挂牌企业、北交所

及主板上市公司共1 974家，其中新三

板企业958家、北交所133家、主板企

业883家，占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总量的15.60%，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3 737家，国家级、省级以及既是国

家级又是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共4 278

家，这4 278家专精特新公司即为本文

的分析对象。

一、从总体状况分析专精特

新企业的治理、创新与发展

在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中，透

明度与治理能力、成长能力、创新能

力是重要组成内容。

总体而言，专精特新企业2024年

度治理、创新与发展状况总体得分均

值为64.09分，最大值（82.22分）与最

小值（37.73分）相差约45分。具体来

看，透明度与治理能力相对较强（66.70

分），成长能力相对较弱（59.41分），

创新能力居中（65.76分），详见表1。

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总体呈现

自身透明度与治理能力较强、成长能

力较弱，创新能力分布较为集中，成

长能力和创新能力分布变动较大等特

点。从会计投资者保护评价角度看，

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者保护得分分布

在40 ～ 80分之间，其分布形态呈尖

峰且左偏分布状态（峰度为2.89，偏度

为–0.22）。

同时，从表1还能看出，4 278家

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与发展综合

得分显著高于非专精特新企业，二者

相差7.92分，且前者标准差略大。这

表明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具备较好的创

新和成长能力，治理水平也较高，是

挂牌或上市公司群体中的佼佼者。

大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属于国家战

摘  要：本文以4 278家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多维度剖析其2024年度企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总体状

况。研究结果显示，2024年度专精特新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与治理能力，企业透明度较高，但成长能力相对薄

弱。机构投资者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市值以及企业成立时间、所在地区和所处行业等因素，均对企业综

合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既要鼓励更多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又要着力提升其治理、创新与发展水平，在此过程中，还

需持续关注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者保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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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新兴产业，承担着产业战略发展、

核心技术、核心软件、核心商务及“卡

脖子”技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任务，

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

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专精特新

企业分布较多。政府应鼓励更多专精

特新企业到新三板挂牌，到北交所、

创业板或科创板上市，进一步推动挂

牌和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的提升，

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二、从具体维度分析专精特

新企业治理、创新与发展

本文从专精特新企业的行业、地

区、企业属性、机构投资者、第一大股

东、公司市值、时间等不同维度，分析

其年度治理、创新与发展状况。

（一）行业特点：不同行业分类下

各企业差别较大，仪器仪表制造业居

首位

本文依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的

行业分类标准，对专精特新企业所处

的17个行业门类进行分析。从均值来

看，排名前三的行业分别为仪器仪表

制造业（72.46分），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1.62分），医药制

造业（71.30分）；排名后三的行业分

别为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53.51分），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52.27分），房地产业（45.70分）。

另外，按照战略新兴产业的行

业分类进行分析，共涉及9个行业大

类。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75.33

分）、生物产业（73.85分）和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71.07分）在治理、创新与

发展综合能力评价中得分较高；新能

源汽车产业（66.74分）、节能环保产业

（66.45分）和新材料产业（66.38分）的

综合能力得分较低。而非战略新兴产

业得分最低（62.85分）。可见，按照不

同行业分类分析的综合得分差异较为

显著。

（二）地区特点：西藏自治区排名

居首，东部地区总体得分较高，中西

部地区总体得分较低

从地域来看，各省份专精特新企

业治理、创新与发展综合能力平均得

分均在55 ～ 70分之间，得分较高的

分别为西藏自治区（70.73分）、江苏省

（69.43分）和陕西省（69.30分），得分

较低的分别为海南省（58.60分）、广西

壮族自治区（57.98分）和青海省（55.84

分）。从各地区专精特新企业注册数量

来看，东部发达地区所占比例较大，

广东省、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别以691

家、527家和515家位列前三，但在综

合能力得分上分别排第9名、第5名

和第7名。因此，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

自身机会和资源，优化区域内专精特

新企业的发展环境，完善自身市场监

管和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企业的治理、

创新与发展综合能力，力求将自身优

势发挥到最大。

（三）企业属性特点：“国强民弱”，

中央高于地方

从专精特新企业自身属性来看，

中央国有企业（62.55分）综合能力最

强，排名第一；地方国有企业（61.97）、

民营企业（61.92分）综合能力较弱，排

在最后；其他类型企业（62.54分）及无

最终控制人企业（62.45分）综合能力

较强；外资企业（59.21分）综合能力

居中。得分情况依旧呈现“国强民弱”

特点。国有企业综合得分高，表明我国

国有企业综合治理能力更强。在党管

企业与国资监督机构管资本改革大背

景下，国企治理环境改善，自我治理、

自我管控、自我决策能力逐年稳步提

升，有力促进了专精特新企业创新与

发展的持续性。民营企业综合能力得

分低，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环

境相对较差，会计舞弊、信息操纵、减

持、跨界重组、买壳卖壳等动机和行为

较强，导致这些民营企业投资者保护

水平整体较低，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

（四）机构投资者特点：机构投资

者持股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的治理、创

新与发展之优势日益增长且逐渐明显

专精特新企业股东中，大部分有

专业机构投资者。据统计，截至2022

年年末，在4 278家专精特新企业中仅

有755家无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有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按机构

投资者持股比例分为4个区间进行分

析，结果详见表2。分析结果显示，无

机构持股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最

低，仅为59.97分。持股比例小于10%

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得分最高，

为66.96分，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上升，专精特新企业投资者保护水平

趋于下降。由此可知，机构投资者具

有治理、资源提供效应，其持股比例

越高，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与发

展能力越强。

（五）第一大股东特点：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综合能

表1               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与发展总体能力描述（2024）
各级指数 公司数 平均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总体能力指数 4 278 64.09 82.22 37.73 6.81

——透明度与治理能力 4 278 66.70 88.54 32.10 7.20

——成长能力 4 278 59.41 89.03 26.56 11.05

——创新能力 4 278 65.76 93.38 34.01 9.69

非专精特新企业 3 364 56.17 77.58 32.97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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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呈负相关关系

第一大持股股东通常拥有更大表

决权，能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若

第一大持股股东具备良好经营理念和

战略眼光，则有利于提升企业综合治

理水平、确定正确战略方向，进而提高

企业绩效。本文分5个持股阶段对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专精特新企业综

合能力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详见表3。

可以看出，第一股东持股比例

与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呈负相关

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20%以下

公司综合能力得分最高，为67.52分，

持股比例在80%以上公司综合能力

得分最低，为59.40分，持股比例在

20% ～ 40%区间、40% ～ 60%区间以

及60%～ 80%区间的公司得分水平居

中。这表明：（1）股权集中会降低企

业运行和治理效率。（2）适度集中的

股权结构能减少股东“搭便车”行为，

使股东更关注公司未来发展，降低代

理成本，更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3）当股权过度集中达到控制状态时，

股权制衡度降低可能引发第二类代理

问题，从而抑制企业创新与发展。

（六）公司市值特点：公司市值

与专精特新企业的综合能力呈正相关  

关系

参照《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试行）》相关规定，本文将市值作

为分类标准，分析不同市值区间内专

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与发展综合能

力后发现，专精特新企业市值分布较

分散，综合能力具有较强市值效应，公

司市值越大，企业综合能力越强，市值

小于1亿元的公司得分最低，为59.49

分，而市值大于15亿元的公司得分最

高，为70.20分。可见公司市值与专精

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市

值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综合能力提升。

（七）时间特点

该特点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价：一

是按成立时间的不同进行评价；二是

按挂牌或上市时间段的不同进行评

价。从表4可见，成立时间越长，专精

特新企业综合能力越强。从表5可见，

挂牌或上市时间越短，专精特新企业

综合能力得分越高。

三、主要结论及启示

2024年专精特新企业治理、创新

与发展各级指数总体向好，各项指标

均优于上一年度。总体呈现治理与创

新能力较强，成长能力较弱特点。同

时，与非专精特新企业相比，无论是

治理、创新与发展总体能力还是单项

能力，专精特新企业都更高。基于上

述评价结果，可得出以下启示：

（一）完善企业综合治理机制，扎

实推进企业内控高效率运行

在我国经济体系中，专精特新企

业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专业化、精

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发展方式，为

国家经济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为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

质量发展，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提升

内控运行效率是一条重要途径。然而，

专精特新企业大多为成长型、创新型

和创业型企业，具有成立时间短、规

模小、业务集中、治理结构简单的特

点，且尚处于以技术、业务和市场建

设为主的阶段，其公司透明度与治理

能力虽逐年提升，但相比成熟企业仍

有不足。完善治理有助于企业提升决

策效率、提高决策价值，这关系到企

业创新投入及利益分配等。同时，创

新是专精特新企业保持和提高长期竞

争力的核心条件，所以完善治理应以

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为导向，加强技

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内部控制机制，完

善企业风险控制体系，优化信息共享

和沟通机制。而企业治理完善离不开

构建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内部控制体

系。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虽逐年推

进，但内控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不

完善以及内控建设形式化、动力弱等

问题依然突出，内部控制运行效率有

表2            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公司数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持股比例＜10% 808 66.96 80.07 39.12 6.06

10%≤持股比例＜20% 600 66.25 82.22 37.73 6.87

20%≤持股比例＜40% 966 64.69 80.95 39.29 6.89

持股比例≥40% 1 149 63.14 82.22 40.20 6.49

无机构投资者 755 59.97 81.04 41.54 5.50

总计 4 278 64.09 82.22 37.73 6.81

表3            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数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持股比例＜20% 485 67.52 80.93 39.12 6.55

20%≤持股比例＜40% 1 737 65.63 82.22 37.73 6.62

40%≤持股比例＜60% 1 256 62.83 82.22 41.60 6.37

60%≤持股比例＜80% 590 61.08 78.70 41.54 5.99

持股比例≥80% 210 59.40 81.56 41.86 6.02

总计 4 278 64.09 82.22 37.73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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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提升。因此，企业要不断完善自身

治理体系、精简组织架构、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提高管理能力，从而确保

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和业务挑战中稳

健运营，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

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指出，要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发展壮大机制。这是国家对今后和未

来一个时期发展专精特新企业作出的

重要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国家战略指导，专精特新企业自

身要扎根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持

续开展自主研发创新，不断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依赖关键技术

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技术领

域站稳脚跟，企业就有了发展基石，

就能提升自身韧性和成长稳定性；同

时，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人

才，构建创新型人才支撑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机制，是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持

续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专精特新企业可通过构建专精特新人

才奖励机制、建立专精特新人才库、

与政府合作提供兜底保障机制、加强

校企对人才联合培育以及实施国际化

人才战略等方式，加强创新型人才对

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撑。通过企业创新

加人才创新双管齐下模式，最终实现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三）积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健

全资本市场监管与治理机制

要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生存与成长

能力，既要构建适合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的体制机制，又要完善资本市场监

督管理机制，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

（1）构建以耐心资本为主的专精特新

企业长效融资机制。专精特新企业常

专注技术创新，研发周期长、风险承

受能力要求高，短期资本难以匹配其

发展需求。耐心资本能在企业创新阶

段稳定提供所需资源，助其度过高投

入、低回报初期阶段。此外，耐心资

本与专精特新企业共同目标是长期增

长，都追求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持续发

展。引入耐心资本可有效避免短期资

本对企业长期目标干扰，助力企业坚

持创新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2）构

建适合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条件的股票

市场机制对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持续成

表4              按成立时间段分类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成立时间段 公司数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2000年及以前 925 64.73 79.81 37.92 6.49

2001～ 2005年 1 494 64.28 81.56 37.73 6.71

2006 ～ 2010年 1 212 63.56 82.22 39.12 7.09

2011年及以后 647 63.72 82.22 39.29 6.87

总计 4 278 64.09 82.22 37.73 6.81

表5              按挂牌或上市时间段分类的专精特新企业综合能力分析
上市时间段 公司数量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2015年及以前 1 292 62.65 80.93 39.12 6.25

2016 ～ 2020年 1 799 63.07 82.22 37.73 7.11

2021年及以后 1 187 67.21 82.22 43.41 5.87

总计 4 278 64.09 82.22 37.73 6.81

长至关重要。股票市场能为专精特新

企业提供更多元化融资选择和更广泛

的投资者基础。完善股票市场机制，

专精特新企业不仅能获取长期资本支

持，还能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企业

快速发展壮大，缓解自身资金压力。

（3）在新市场经济状况背景下，需研

究和理解如何通过制度性方式，为专

精特新企业成长提供良好社会经济环

境。注册制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

影响重大。相比审批制，注册制简化

股票发行程序，提高上市速度，能更

快帮助企业筹集资金，满足技术研发

和创新资金需求，而注册制下融资大

部分过程交予市场，这就要求监管部

门完善监管机制和现行注册制下信息

披露机制，提高对资本市场法治化和

市场监管要求，严厉打击各种侵害上

市公司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而提

高专精特新企业信息公开积极性和透

明度。这不仅是确保市场公平公正和

高效运作的重要基础，更是增强投资

者对企业信任度的必要条件。在透明

度更高、公平性更强的良好市场生态

体系中，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精神和能

力也会得到极大激发和提升。

（四）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投资者

保护之路任重而道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营商环境已成为塑造国家经济活力和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稳健的

营商环境不仅关系到专精特新企业的

稳定发展，还与其在创新和市场策略

选择上紧密相连。只有具备充足的政

策供给和完备的制度保障，专精特新

企业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同时，

应强化对专精特新企业投资者的保

护，积极维护投资者权益，提高违法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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